
孩子生病

能否为肇事逃逸免责

近日， 湖南省嘉禾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特殊的

交通事故案件。 2020 年 6 月 23 日 14 时许， 被告王女士

驾驶小型轿车在途经嘉禾县金田路某路段时， 因驾驶操作

不当碰撞到对向原告胡某停放在路旁的小型轿车， 造成两

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事后， 王女士驾车驶离现场， 胡

某发现车辆被损坏后报警， 经交通警察大队认定， 王女士

负全部责任。 后胡某送车辆维修产生维修费 7987 元， 交

通费 200 元。 原、 被告经多次协商未果， 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因王女士的失误造成了胡某的损失， 因

此， 对于胡某的实际损失， 王女士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王女士因孩子在学校发烧着急接孩子看病而没有选择第一

时间报警， 这不能成为其免责理由。 虽然王女士主张胡某

车辆定损系其单方面行为， 其所造成的损失远不及胡某所

诉需要赔偿的数额， 但因王女士对该事故处理不当及王女

士并未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留存， 最终法院判决王女士赔

偿胡某车辆维修费、 交通费共计 8487 元。 王睿卿 整理

四次容留他人吸毒

获刑6个月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容留

他人吸毒案， 被告人熊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

金 6000元。

2020 年 6 月 22 日到 7 月 1 日期间， 熊某在自己的白

色凯迪拉克车上， 先后 4 次容留陈某、 刘某 （以上二人均

另案处理） 吸食氯胺酮 （俗称 K ?）。

2020 年 7 月 7 日， 进贤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在办理

陈某容留他人吸毒案件时， 熊某和陈某在一起， 民警将熊

某带至进贤县公安局办案中心调查。

另查明： 被告人熊某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被南昌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因吸毒于

2020 年 7 月 8 日被南昌市进贤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

日。

法院认为， 被告人熊某犯容留他人吸毒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罪名成立。 鉴于被告人具有坦白、 劣迹

等量刑情节，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邻里一起诉讼找说法

合伙风险费用共分担

日前，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协议纠纷案件，

最终法院判决林某应返还李某 2090元及支付相关利息。

2018 年， 林某因房屋漏水问题起诉楼上住户， 林某因

花费过多表示想停止诉讼活动， 邻居李某提出继续诉讼活

动， 一起彻底解决漏水之事。 最终共同决定由林某出面处理

与楼上住户之间关于漏水问题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李

某向林某转账共计垫付鉴定费 11000元。 经认定林某的房屋

损坏是由于楼上住户卫生间渗漏所致， 林某获得赔偿款

60818 元， 鉴定费 18000 元由楼上住户负担。 代理费 12000

元及差旅费 5820元， 共计费用损失 17820元， 由林某支付。

法院认为， 李某与林某共同就通过诉讼解决与六楼住户

漏水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属于为了共同目的， 订立共享收

益、 共担风险的协议， 系个人合伙协议， 李某支付的垫付款

11000 元应当扣除其在林某与楼上住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件支出中应承担的损失部分后予以返还。 对该案支出的费用

损失 17820元， 可酌情由双方各负担一半即 89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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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脸”时代悄然到来
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

近日， 央视新闻报

道称， 在某些网络交易

平台上， 只要花 2 ?钱

就能买到上千张人脸照

片 ， 而 5000 多张人脸

照片标价还不到 10 ?。

商家的素材库里， 全都

是真人生活照、 自拍照

等充满个人隐私内容的照片。

这样的新闻着实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当

下， 人脸识别已经成为互联网终端的重要身

份鉴别方式。 手机等终端设备的迭代， 推进

了人脸识别技术的大面积普及， 也取代了传

统的验证码、 密码、 指纹等验证方式。 人脸

识别， 手机解锁要用， 线下支付也要用， 各

种各样绑定个人身份的信息查询都要用。

不久前， 一篇题为 《法学教授的一次维

权： 人脸识别的风险超出你所想》 的文章在

互联网上热传。 该文描述了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劳东燕的维权经历。 她通过种种努力，

促使其所在小区街道， 同意业主可以自愿选

择门禁卡、 手机或人脸识别的方式出入小

区， 目的就是防止人脸信息被滥用。 她的故

事引发了不少读者的共鸣， 同时也说明， 许

多机构在收集人脸识别信息时并没有完善的

制度管理和法规约束。

劳东燕教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

要知道， 普通人不具备教授的专业知识， 也

未必有相应的执行力， 更没有那么多时间和

精力。 总之， 以一己之力去对抗遍布于社会

各个角落的人脸识别， 结果可想而知。 在人

脸信息的获取在当前并没有收到过多约束的

情况下， 寄希望于获取方的自查自纠， 显然

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 关注人脸信息保护问

题， 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施

行上。

王睿卿

如何保护我们的脸

主笔 话闲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 上报印刷

伴随技术的进步， 人脸识别的应用场

所越发广泛。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 除了商场、 超市、 火车站、 医院等场

所， 一些居民小区也开始对出入人员进行

人脸识别。

而技术带来方便快捷高效的同时， 也

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有关个人信息安全的担

忧。 近日， #2 元钱就能买上千张涉隐私

人脸照 # 的话题冲上热搜， 再次触动社

会神经。 几乎同一时间， 一则“杭州拟立

法明确物业不得强制业主人脸识别进小

区” 的消息也引发广泛关注。

究竟该如何平衡个人信息保护和维护

公共安全的关系？ 就在上个月， 备受关注

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草案将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保护

自然人的生命健康， 作为处理个人信息的

合法情形之一。

该如何协调好防疫等公共利益的需要

和信息收集处理之间的关系， 该怎样通过

立法手段实现收集个人信息最小化并符合

比例原则，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收集人

脸等重要信息、 收集后又该如何保存保

管， 一旦泄露谁去追究法律责任、 怎么追

究……在一些业内专家看来， 草案目前的

规定仍需进一步完善， 一系列问题仍有待

于研究。

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

情况下豁免性规定

应当看到， 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 物

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

及应用， 我国整体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速，

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呈现数据驱动的新态

势， 各类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不断拓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收集个人信息并

进行大数据分析成为世界范围内高效社会

管理的有效途径。 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中， 大数据应用在重点人群监测预警和

统计分析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

联防联控和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支持。

目前， 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下均采用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有限

地突破个人信息保护屏障， 跟踪和披露疫

情信息已成为惯例。

草案第二十七条规定， 在公共场合安

装图像采集、 个人身份识别设备， 应当为

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 遵守国家有关规

定， 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 所收集的个

人图像、 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只能用于维护

公共安全的目的， 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

供； 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法律、 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与此同时， 考虑到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

个人信息无序传播的现象， 甚至发生了患

者、 密切接触者和外地返乡人员的姓名、 身

份证号码、 居住地址、 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

被非法传播的案例， 草案说明中特别指出，

在上述情形下处理个人信息， 也必须严格遵

守本法规定的处理规则，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

义务。

强化采集主体个人信息

保护意识和保护义务

草案中关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情

况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豁免性规定， 成为了

分组审议时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关注

点。

“应为非公共安全领域个人身份识别设

备的正常使用预留足够空间， 同时要给予规

范和约束。” 吕薇委员认为， 要界定图像采

集、 个人身份识别设备、 监管规则适用范

围， 建议明确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

等需要的程序。 此外， 吕薇认为， 对于公共

场所摄像设施所采集的信息什么情况下可以

用于非公共领域、 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

资源， 草案中也应有所规定。

在刘修文委员看来， 这一规定并不意味

着“公共卫生” “公共安全” 可以直接成为

个人信息保护豁免的万能理由。 “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中， 流动人员同时面对流出地

和流入地街道、 社区、 公安、 所在单位等多

层级、 多部门的信息采集， 既造成了行政和

社会管理资源的浪费， 也加大了个人信息管

理的风险。” 刘修文认为， 通过细化个人信

息共享操作规范， 才能减少重复采集， 提高

应对效率， 防范个人信息保护豁免情况下的

信息泄露。

刘修文建议， 根据比例原则将个人信息

的损害限定在最小范围。 具体包括： 尽可能

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有权

采集个人信息的主体； 强化采集主体的个人

信息安全保护意识和保护义务， 以降低信息

暴露风险； 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

情况下个人信息数据共享规范和后续个人信

息处理机制。

立法要平衡公共安全

与个人隐私之间关系

人脸识别系统对于多数没有需求的人，

觉得会侵犯隐私， 但是对于极少数需要帮助

的人， 比如走失的老人、 儿童来讲， 就会觉

得非常必要。 显然， 如何进行平衡是必须要

进行考虑的问题。

“必须要认识到包括指纹、 人脸等在内

的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性。”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石佳友指出， 生物识别信息不但具有敏

感性， 与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密切相关，

还具有永久性和无法更换性。 “这就意味

着， 这些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或者被非法窃

取， 将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伤

害。”

在石佳友看来， 目前草案中规定的“公

共场所” “公共安全” 还比较原则和宽泛，

建议在“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 之前增加

规定“基于预防、 调查违法、 犯罪行为等目

的”， 这样就可以防止物业管理企业任意设

置人脸识别要求。

石佳友同时指出， 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

处理， 网络安全法中明确提出了合法、 正当

和必要三个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在

处理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边界时， 也

要从这三点出发去考虑。”

值得关注的是， 草案第三十二条规定，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

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者作出更严格限制的，

从其规定。

“目前问题可能更多地还是集中在执法

机构怎么去执法的问题。 换言之， 到底应当

由谁来监管。” 石佳友说， 一直以来执法格

局比较分散， 这也是个老问题。 多头执法不

但会导致“主体虚化”， 甚至还会形成监管

的“真空地带”， 使得执法无法有效到位。

“总之，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

无论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利， 都应有各自的边

界， 这个边界怎么划？ 只能靠法律， 这是现

代社会治理最基本的经验。” 石佳友说。

(来源：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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